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2月08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

019443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解聘基金经理

白严

程嘉伟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程嘉伟

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2025-02-07

继续担任浙商汇金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浙商汇金双月鑫6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浙商
汇金聚泓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浙商汇金聚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浙商汇金月享30天滚
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浙商汇金中债0-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浙商汇金聚悦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

否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2月08日

浙商汇金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
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减聘基金经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王立才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5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113%），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9,12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028%）。

公司于2025年2月7日收到董事王立才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王立才先生

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立才

股东身份

董事

持股数量（股）

76,500

持股比例

0.011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自二级市场买入；

（3）减持数量：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19,125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28%）。若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股本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3月3日至2025
年6月2日），如遇到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2.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董事王立才先生未曾出具与减持计划相关的持股意向或承诺，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与已

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形。

3.董事王立才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4.本次减持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未作为融资融券业务担保物，不属于人民法院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处置股份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王立才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

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

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王立才先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王立才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王立才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8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5-004

债券代码：175812 债券简称：21宁港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份主要生产数据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月份，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59万标准箱，同比增

长10.9%；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686万吨，同比增长3.1%。

本公告所载2025年1月份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旗下基金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

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

会公告[2017]第13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

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13号）的有关规定，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基金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ETF基金除外）持有的“奥浦

迈”（股票代码：688293）进行估值调整，自2025年2月7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基金

的申购、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当日计算的基金资产份额净值为准。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按市场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及控股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45,470.99万元

（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5年1月末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

人民币）。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3.38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3.11%。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29.8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

●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风险提示：本次新增担保包括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1、根据业务经营需要，近期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LONGi (H.K.) TRADING LIMITED、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LONGi So⁃
lar Technologie GmbH、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咸阳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常

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38,950.49万元，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 6,405.70万元。

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2、根据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业务提供履约担保114.80万元，担保期限至项目交付完成

为止。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5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同意以下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事项：

1、根据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同意

2025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新

增额度合计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

新增额度不超过40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

100亿元。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根据公司2025年的经营计划，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新增额度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担保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等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

超过15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5亿元。授权

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以上新增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

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3.38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3.11%。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29.8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为 1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221.29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1（根据谨慎性原则，共用担保额度按照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较高者计算，担保对象为户

用分布式用户的对外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八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被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

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60,000万人民币

40,000万人民币

50万人民币

50,000万人民币

194,147万港币

50万欧元

300.24万欧元

5,000美元

100万欧元

37,387万人民币

2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

陕西省咸阳市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陕西省西安市

香港

荷兰鹿特丹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美国特拉华州

德国法兰克福黑森州

陕西省西安市

江苏省无锡市

成立日期

2015/2/27

2019/7/16

2024/5/21

2014/5/8

2010/11/12

2020/7/17

2021/11/22

2015/11/17

2017/6/29

2021/3/31

2021/4/20

法定代表人

钟宝申

任乃俊

佘海峰

何江涛

/

/

/

/

/

李振国

李振国

主营业务

光伏产品制造销售

光伏产品制造销售

光伏产品销售

电站开发运营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制氢设备制造销售

制氢设备制造销售

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 率 是 否 超 过

70%

是

是

/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单体合并）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
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单户报表）

LONGI (H.K.) TRAD-
ING LIMITED（单户报
表）

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Technol-
ogy (U.S.) Inc.

LONGI Solar Technol-
ogie 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财务指标

资产总计

5,303,577.79

369,469.97

/

440,748.68

384,199.50

69,721.10

247,645.29

277,780.54

92,821.82

149,792.63

42,082.53

负债合计

4,107,737.85

318,511.42

/

290,808.71

100,880.45

39,554.39

231,589.91

436,363.72

69,102.15

18,945.69

30,457.51

净资产

1,195,839.94

50,958.55

/

149,939.97

283,319.06

30,166.71

16,055.39

-158,583.18

23,719.66

130,846.95

11,625.02

营业收入

3,379,258.46

644,721.92

/

328,782.08

364,605.24

183,040.10

346,173.97

276,211.38

163,601.29

21,454.36

15,984.66

净利润

38,306.92

-7,706.93

/

73,074.30

-30,235.97

9,617.49

14,907.83

48,161.23

11,612.79

-4,400.65

-1,975.8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计

5,213,325.31

391,421.30

/

417,135.80

428,429.37

114,189.48

161,768.21

238,685.03

54,058.08

96,468.41

45,532.73

负债合计

4,054,649.46

332,755.82

/

250,303.69

114,874.34

93,601.31

160,745.93

446,981.78

42,098.34

26,462.45

32,972.99

净资产

1,158,675.84

58,665.48

/

166,832.11

313,555.03

20,588.17

1,022.28

-208,296.75

11,959.74

70,005.96

12,559.74

营业收入

9,859,849.87

1,204,729.82

/

333,153.91

1,044,768.60

540,769.52

210,367.10

311,250.65

329,281.93

13,103.57

14,759.48

净利润

-136,389.08

45,604.43

/

45,859.75

-1,602.85

4,045.12

754.12

-115,776.20

1,820.20

-9,058.48

-5,243.21

注：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尚未运营，其截至 2024年 12
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超70%。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09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5-006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盘阳路59弄7幢16号（近联友路）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0

280,010,641

66.847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常建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会议，经公司董事一

致同意推选董事程建国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常建鸣、傅磊、常建云、William Huaizhi Chen、独立

董事黄河、鲁晓冬、孙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邵颂一、沈陆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793,972

比例（%）

99.9226

反对

票数

18,800

比例（%）

0.0067

弃权

票数

197,869

比例（%）

0.07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507,846

比例（%）

99.0026

反对

票数

18,800

比例（%）

0.0865

弃权

票数

197,869

比例（%）

0.910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相关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相关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吕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5-007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经营发展需要，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部已于近日搬迁至新

址办公，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变更前

上海市闵行区闵北工业区鸣嘉路168号

变更后

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7号楼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邮政编码、投资者电话、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随着上述变动，公司用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对接地址也发生相应改变，具体联络信

息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闵北路88弄7号楼

邮政编码：201107
联系电话：021-52634688
网址：www.moons.com.cn
电子邮箱：dm@moons.com.cn
以上变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知悉。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通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优悦美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已超过80%，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本次股份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函告，获悉大晟资产将所持有

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及质押展期，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大晟资产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股份
数量
（股）

11,300,000

11,3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21.73%

21.73%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5.39%

5.39%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5年2月5
日

-

质押到期日

2026 年 1 月
26日

-

质权人

王若飞

-

质押用途

质押担保

-

2、本次股份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大晟资产

大晟资产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是

-

本次展期的质
押股份数量

（股）

5,990,000

20,000,000

25,99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11.52%

38.46%

49.98%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86%

9.55%

12.41%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否

-

是否为补
充质押

否

否

-

质押起始日

2018 年 3 月
30日

2018 年 2 月
8日

-

原质押到期
日

2025 年 2 月
9日

2025 年 12
月31日

-

展期后质押到
期日

2026 年 2 月 4
日

2026 年 2 月 4
日

-

质权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福田支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福田支行

-

质押用途

并购借款

并购借款

-

备注：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分别于2018年2月8日、2018年3月30日将其所持有的乐通股

份部分股份2,000万股及599万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4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2018-015）。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所持公司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大晟资产

优悦美晟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1,999,959

9,472,510

61,472,469

持股比例

24.82%

4.52%

29.35%

本次质押及展
期前质押股份

数量（股）

40,690,000

6,630,000

47,320,000

本次质押及展
期后质押股份

数量（股）

51,990,000

6,630,000

58,62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99.98%

69.99%

95.3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4.82%

3.17%

27.98%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股）

0

6,630,000

6,630,000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0%

100%

11.31%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0

2,842,510

2,842,510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0%

100%

99.65%

备注：1、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所持公司股份不涉及股份被冻结情况，优悦美

晟所持限售股系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锁定股。

2、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8336625X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28-1号景田邮政综合楼6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建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房地产经纪；投资兴办实业；高新技术项目投

资；商业地产与产业地产投资；激光技术投资与开发；国内贸易。（以上各项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大晟资产主要股东为周镇科，持股99.95%，张金山持股0.05%。周镇科为大晟

资产的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6月30日（万元）

313,455.74

272,441.41

24,275.05

-4,168.08

1,837.05

0.87

0.38

0.36

0.0067

2023年12月31日（万元）

294,418.83

249,427.05

49,516.03

-3,590.91

13,618.43

0.85

0.34

0.32

0.0546

备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大晟资产合并报表数据。

2、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PG2A6A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康欣社区景田北一街28-1号景田邮政综合楼1楼106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宇斌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品牌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优悦美晟的股东为大晟资产，持股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12月31日（万元）

12,751.24

12,759.88

0

-5.87

12,751.07

1

0.01

0.01

99.93

2023年12月31日（万元）

0.18

2.95

0

-2.77

0.18

16.80

5.95

5.95

5.95

备注：2024年，悦美晟认购乐通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致使相关财务数据变动较

大。

3、截至目前（截至2025年2月6日），大晟资产各类借款总余额2.074亿元，未来半年内需

偿付上述债务金额0.126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1.972 亿元。大晟资产最近

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控股

股东大晟资产及实际控制人资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畅通，具备相应资金偿还能力。

4、大晟资产本次质押所持公司的股份主要系向第三方自然人借款，以补充流动资金。大

晟资产本次将原有部分股份办理质押展期，质押公司股份主要系向商业银行申请办理并购贷

款业务，以获得的银行贷款资金，用于支付并购对价。大晟资产本次股份质押及质押展期均

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未来还款资金来源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5、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即将到期质押股份情况及对

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半年内

一年内

到期质押股份累计数（股）

14,700,000

51,99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3.91%

84.5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02%

24.82%

对应融资余额（元）

247,793,750

备注：以上半年内与一年内到期质押股数均为大晟资产所持，其中25,990,000股股票质

押的主债权合同为同一笔借款合同，无法拆分质押股数所对应的融资余额，此部分股票质押

对应融资余额为100,000,000元；另外13,000,000股股票质押对应融资余额为50,000,000元，1,
700,000股股票质押对应融资余额为 12,793,750元，11,300,000股股票质押对应融资余额为

85,000,000元。

6、截至目前，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大晟资产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7、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高比例质押原因主要是为满足自身生产经营需要。

截至目前，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资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畅通，具备相应资金偿还

能力，相关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大晟资产及一致行动人优悦美晟将会采取包

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或其他担保物等措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中小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关于股份质押及质押展期情况的说明函。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6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

独立董事李浩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浩先生《关于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2月6日，李浩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披露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公司独立董事李浩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1,2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06%）。

二、董事减持情况

1、董事减持股份情况

董事名称

李浩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二级市场购入及
配股认购股份）

合计

减持期间

2024年11月7日

2025年1月27日

-

减持均价
（元/股）

26.60

26.44

26.49

减持股数
（股）

5,000

10,000

15,000

减持比例（%）

0.0001%

0.0002%

0.0002%

2、董事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董事名称

李浩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65,000

41,250

123,750

占总股本
比例（%）

0.0025

0.0006

0.0019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0,000

30,000

120,000

占总股本
比例（%）

0.0023

0.0005

0.0018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的情况。截至本公告

日，李浩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李浩先生《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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